
财会〔202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深圳市财政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政局，金融监管总局各监管局，中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有关会

计师事务所，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

的意见》（国办发〔2021〕30号）有关精神，按照《关于加强

审计报告查验工作的通知》（财会〔2023〕15号）有关工作要

求，加快推动审计报告查验在银行信贷审核等业务领域的应

用推广，防范信贷业务和其他业务风险，财政部、金融监管

总局联合在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审计报告批量查验试点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目标、范围和时间

实现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关系统与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

统一监管平台（以下简称统一监管平台）对接，开展银行信

贷审核业务领域审计报告批量自动查验、智能查验，公司理

财、贸易金融等其他业务领域可参照信贷审核业务，实行审

计报告批量查验。运用信息化手段打击不法机构假冒会计师

事务所名义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个别会计师事务所为同一审



计事项违规出具多份审计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升银行业

务审核效率，加强风险管控。

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系统基础建设情况、审计报告

查验工作需求，确定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上述银行业金融

机构根据信贷业务和其他业务实际情况，可选择3—5家具有

一定代表性的一级分行（包含其下属全部支行）开展试点。

试点具体区域由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行确定。

试点时间为本通知印发之日起1年。

二、试点内容

（一）加快推进系统对接，实现审计报告批量自动查验。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统一监管平台提供可以直连各试点

银行业金融机构系统的接口，明确接入标准和技术规范。试

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对总行业务系统进行升级完善，实现

与统一监管平台系统直连及数据校验。

系统对接完成后，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从客户处取得从

统一监管平台下载的已赋码审计报告电子版原件并上传至业

务系统，通过统一监管平台对审计报告进行批量查验。统一

监管平台探索向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自动推送已查验审计报

告后续状态变化信息，及时更新已查验审计报告状态，防范

业务风险。

（二）同步修改内部规则，完善审计报告查验业务流程。



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加快制定审计报告查验数据内

部应用流程和方案，立足本机构信贷审核业务和其他业务实

际情况，相应修改内部规则，明确客户在提交审计报告作为

业务申请材料时，同步提供从统一监管平台下载的已赋码审

计报告电子版原件，用于查验相关报告。

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加强对相关客户的宣传，加强

各方审计报告查验意识。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及时开展

审计报告批量查验培训工作，提高操作水平和工作效率。

（三）探索系统优化升级，推动审计报告查验创新发展。

各方立足信息安全及风险可控，探索升级系统接口及数

据查验模式，在查验审计报告真伪及状态的同时，核验相关

关键财务指标，开展银行业务领域审计报告智能查验与分析；

探索建立异常预警机制，对存在异常的审计报告进行标识预

警，加强风险提示。

三、组织实施

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相关行业协会根据各自职责分

工，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中国银行业协会应及时收集试

点过程中遇到的政策问题和技术问题，向金融监管总局、财

政部进行反馈。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按照规定将其出具的

审计报告在统一监管平台中申请赋码，并主动向客户提供已

赋码审计报告电子版原件。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注册会计

师协会应当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赋码情况的监督检

查力度。各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制定试点工作具体方案，



明确工作步骤，设定阶段性目标，及时总结评估，持续改进

优化相关流程及业务系统，并做好政策宣传和引导。

财政部 金融监管总局

2025年4月2日


